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行政许可类运行流程图
决定
一、送达公告：将办结情况网上和短信通知申请人；送达《安全生产许可证》或不予许可通知书；办结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信用山西、企业信用信息和厅门户网站公告。
二、整理归档：将申报材料、批准文件（或批复）和送达回执单等纸质书面材料送处档案室归档，档案交接手续齐全。
三、时限规定：完成时限为5个工作日。

一、申请事项不在受理范围之内的：网上告知或窗口当场告知不予预受理的理由。
二、申请事项在受理范围内的。⑴网上预受理:工作人员先对申报单位网上注册后填报的信息要素、上传申请材料清单（PDF格式电子版）进行预审。①不符合云平台申报要素的，网上告知申请人“补齐补正”内容，要求3个工作日内网上“补齐补正”，超过3个工作日仍未“补正”的则网上告知“不予预受理”理由或对本次申请做出“作废”处置。②若符合云平台申报要素则网上“预受理通过”。⑵申请材料邮寄或送达：申请人接到“预受理通过”信息后，要在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申请材料及PDF格式电子版邮寄至省应急管理厅行政审批管理处或送达省应急管理厅窗口（预受理工作人员）；⑶网上或窗口办理：工作人员自收到申请书面材料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对书面申请材料与网上申请材料是否一致性进行形式审查。①对书面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则网上“受理”、或窗口接件的则出具书面受理通知书；②对书面材料不齐全、或与网上申请材料清单不一致、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
三、时限规定：1个工作日。
一、审查报批：1.受理之日起应当组织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实质内容存在疑问，需要到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工作人员就有关内容完成现场核查。工作人员应当如实提出现场核查意见。 2. 应当在受理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报告。审查过程中的现场核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 3.组织召开行政审批联席会议；拟稿批准文件，报厅分管领导审批。
二、时限规定：完成时限为35个工作日。
一、签发文件：1.符合规定的，分管厅领导签发批准文件，网上提交“同意”意见。2.不符合规定，分管厅领导签发不予批准文件，网上提交“不同意”意见。
二、时限规定：完成时限为5个工作日。


审查
网上预受理
或窗口受理
一、申报方式。1、窗口申报：申请人到省政务服务中心A座一层15号（省应急管理厅）窗口提交申请资料一式1份(含光盘1张）；2、网上申报：申请人可以通过山西省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注册将申请材料上传云平台，再将书面申请材料一式1份(含光盘1张）邮寄至省应急管理厅行政审批管理处或送达15号窗口。
二、申请材料清单：
1.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申请书及申请文件（初领，或延期，或主要负责人变更、企业名称变更、注册地址变更，或许可证有效期内原装置新增产品或改变工艺技术变更，或许可证有效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变更）
2.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①初领，或许可证有效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变更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安全验收评价报告；②延期，提交安全现状评价报告；③许可证有效期内原装置新增产品或改变工艺技术变更提交专项评价报告）
3.委托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查的，应提交《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查书》（初领、或延期、或变更）
三、注意事项：
⑴新建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应当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提出。
⑵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重大危险源及其应急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资料。
⑶上传申请材料清单必须是PDF格式电子版，同时上传申请材料合成到1张光盘内。
⑷以上申请资料要分别装订。
受理条件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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